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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心城区小广告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督查通报
为持续推动我市中心城区小广告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进一步提升广大市
民人居环境水平，12 月 6 日至 11 日，市
“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督导组、
市城管委办公室小广告整治专项督查

组会同新闻媒体记者，对前期督查通报
指出的问题进行了回访，并随机对其他
区域的小广告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督查。 现将督查回访情况通报如下：
一、未整改及整改不到位区域
（一）川汇区
1.七一路：市委对面原商业局家属

院内墙体、楼道内存在大量办证等喷涂
类小广告未覆盖， 张贴类小广告未清
理，无便民服务信息宣传栏；供销社东
侧小区墙体上喷涂类小广告较多，无便
民服务信息宣传栏； 中石化家属院墙
体、楼道内张贴、喷涂类小广告较多；峰
基庄园小区院内楼梯口、单元门内张贴
类小广告较多，该小区对面胡同内墙体
喷涂类小广告较多； 尊龙苑小区内喷
涂、张贴类小广告较多；粮食局家属院
（一品观天下）内纸质小广告较多，督查
时正在整改。

2.荷花路（七一路以北）：道路两侧
墙体粉刷情况较好，但线杆、橱窗、卷闸
门等设施上张贴、喷涂及刻章办证类小
广告仍然较多，整改不彻底。

3.常青路：常青路与七一路交叉口
西北角一光交箱上喷涂类小广告未覆

盖；税务局家属院内办证刻章类小广告
较多，未设置便民服务信息宣传栏。

4.芙蓉路：黄河路至七一路段道路
两侧墙体、 胡同口喷涂类小广告较多，
未进行整改。

5.八一大道：环卫处家属院、文明小
区均存在墙体、楼道内大量张贴、喷涂
类小广告未清理现象，环卫处家属院内
宣传栏未发挥作用，文明小区内无便民
服务信息宣传栏；科技电脑城南门入口
走廊上小广告已被粉刷处理，但背街墙
面仍有喷涂类小广告清理不彻底。

6.文明路：红盾小区北侧墙体上喷

涂类小广告未清理，墙体广告等问题未
整改；联通通信线杆上喷涂类小广告未
清除；武灿成诊所墙体喷涂类小广告未
整改； 烟草公司家属院楼道内粉刷较
好，外墙有部分小广告整改不彻底。

7.建设大道：汇源小区内墙体、楼道
内张贴类小广告清理不彻底，喷涂类小
广告未覆盖， 无便民服务信息宣传栏；
公路小区大门两侧清理情况较好，但小
区内墙体、楼道喷涂、张贴类小广告较
多； 贾鲁河桥东路南侧 50 米处喷涂类
小广告未整改；书源阁小区部分问题已
整改， 但楼道内喷涂类小广告仍然较
多；一高家属院内墙体、楼道内张贴、喷
涂类小广告较多，无便民服务信息宣传
栏。

8.五一路：东来尚城小区对面“黑土
涮锅” 招牌下墙体小广告部分已清理，
但效果较差，需全面进行粉刷。

9.黄河路：圣鼎上城小区门口小广
告清理不彻底，小区内楼体、楼道小广
告未见清理痕迹；惠民小区门口及楼道
内小广告未见清理痕迹。

（二）市经济开发区
10.育才路：金地苑小区内不干胶类

小广告清理不彻底，喷涂类小广告未清
理，便民服务信息宣传栏设置不规范。

11.交通大道：格林绿色港湾小区内
电梯口、楼梯、楼梯间张贴、喷涂类小广
告较多，无便民服务信息宣传栏。

（三）东新区
12.庆丰街：广电小区内楼道二楼以

上喷涂、张贴类小广告较多，整改不彻
底。

13.太清路：搬口街道办事处沿街墙
体及高铁桥墩上小广告已清理，墙面已
进行粉刷；但高铁桥上方及部分背街墙
体上喷涂类小广告清理不彻底，需进一
步清理、粉刷。

二、已整改区域
（一）川汇区
1.七一路：文明社区、永安社区整改

情况较好。

2.建设大道：北花园小区内喷涂类
小广告、墙体脏污、无便民服务信息宣
传栏等问题已整改。

3.牛营街：盐业小区院内张贴、喷涂
类小广告等问题已进行整改。

（二）东新区
4.中原路：康和家园小区内便民服

务信息宣传栏已设置。
（三）市经济开发区
5.孟营社区：胡同口墙体粉刷覆盖

完成情况较好。
6.康楼社区：墙体粉刷覆盖完成情

况较好。
三、新发现问题
（一）川汇区
1.七一路：司法局家属院墙体喷涂、

纸质、张贴类小广告较多，未设置便民
服务信息宣传栏；棉纺厂家属院内小广
告数量大、种类多，无便民服务信息宣
传栏；七一路与大庆路交叉口附近“麟
瑞祥” 烘焙店东侧胡同内小广告未清
理。

2.建安路：馥泽园北区电梯内小广
告较多，小区南侧巷子内墙体喷涂小广
告未整改； 尊龙苑南院内小广告较多；
家年华小区门口张贴有小广告。

3.创造街（川汇区体育场北侧）：沿
线村庄内大量墙体小广告未清理。

4.前进一街：前进一街与创造街交
叉口北侧 300 米处一公厕墙体小广告
未清理。

5.周西路：中石化对面墙体、天一驾
校墙体、商周高速桥体上均存在大量喷
涂类小广告，未见整治痕迹。

6.龙源路（黄河路以北）：道路沿线
墙面存在大量出售彩钢房、建材等内容
的喷涂广告，未见整治。

7.中州大道：文昌大道至建设大道
段道路两侧胡同口喷涂类小广告未清

理。
8.梧桐路：沿线墙体上喷涂类小广

告较多，未粉刷覆盖。
9.工农路：锦绣春天小区附近墙体

小广告已清理，墙面重新粉刷，但小区
内楼体外墙、楼道内大量喷涂、张贴的
小广告未进行清理。

10.汉阳路：风华龙缘小区南侧墙体
上公益广告幕布破损， 墙体小广告多；
小区内个别楼道内小广告已清理，但大
部分楼道未进行整治。

11.建材路：道路沿线多处背街墙体
上小广告较多；农行家属院门口、院内
公告栏、居民楼楼体、楼道内均有大量
小广告分布，未见整改痕迹。

12.建设大道：风机家属院墙体、楼
道内大量小广告仍未整改；鑫家园小区
联通信号箱、配电箱上喷涂类小广告清
理情况较好，但楼道内墙体上仍然存在
张贴、喷涂类小广告。

13.健康街：道路沿线存在大量小广
告，未见整改痕迹。

（二）市经济开发区
14.龙源路（黄河路以南）：道路沿线

墙体上存在大量出售彩钢房、建材等内
容的喷涂广告。

15.交通大道：格林绿色港湾小区楼
道内大量喷涂类小广告未整改，需重新
进行粉刷。

16.中原路：开元大道至太昊路段道
路沿线灯杆上小广告较多，未见清理痕
迹。

通过督查发现 ，各区 、各相关单位
都高度重视，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切实推动中心城区小广告整治工作
有序开展，但仍有部分单位行动较为迟
缓，工作敷衍塞责，整治活动开展不力
甚至仍未行动，整治效果不佳，严重影
响中心城区小广告整治工作整体进度，
需进一步提高标准。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
题，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督
导组、市城管委办公室小广告整治专项
督查组将持续进行跟踪问效，对整改不
力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进行追责问责。
周口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对中心城区市容环境整治、公益广告建设等情况进行督查的通报

为持续推动我市 “五城联创 ”工作
开展，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广大市民人
居环境水平，12 月 6 日至 11 日，市“五
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督导组会同
新闻媒体记者，对前期督查通报指出的
部分问题进行了回访，同时对中心城区
小广告治理、环境卫生整治、公益广告
建设等情况进行了督查。 现将具体督查
情况通报如下：

一、市容环境方面
（一）川汇区
1.建安路：家年华小区附近临街楼

体二楼以上商业广告较多 ， 需进行清
理。

2.周西路（建设大道往北）：调水渠
岸堤上倾倒有生活垃圾，河边有污水直
排（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天一驾校围
墙外倾倒有大量生活垃圾，经多次通报
仍未整改。

3.龙源路（黄河路往北）：道路沿线
多处倾倒有生活垃圾， 需认真进行清
理。

4.神农路：李楼村北侧河沟边存在
大面积生活垃圾带，需进行清理。

5.大庆路：万姓缘酒厂对面河堤上
存在大量垃圾。

6.前进一街：前进一街与创造街交
叉口一公厕男厕内无照明设施，往北约
300 米附近一坑塘内存在大量垃圾。

7.太清路：大成路至平安路段道路
北侧多处窨井盖损坏，妨碍交通。

（二）东新区
8.武盛大道：流沙河桥西北角堆放

有大量生活垃圾。
9.太清路：搬口街道办事处驻地北

侧河堤、 嘉年华 KTV 西侧路边等区域
均存在大量生活垃圾；太清路与武盛大
道交叉口西侧 100 米路南大量流动摊
点占道经营；太清路与腾飞路交叉口东
北角堆放有杂物。

（三）市经济开发区
10.中原路：中原路与开元大道交叉

口南侧部分路面破损， 需进行修补；中
储粮周口直属库北墙外有大片生活垃

圾。
11.龙源路（黄河路往南）：道路沿线

多处倾倒有生活垃圾， 需仔细进行清
理。

12.五一路：东来尚城小区对面“黑
土涮锅”招牌下道路路面破损、杂草丛
生。

13.中州大道：中州大道与太昊路交
叉口西南角部分路面破损。

14.交通大道：格林绿色港湾小区西
北角、周口大河林业有限公司西北角均
堆放有生活垃圾、杂物等，需及时清运。

二、公益广告方面
（一）中州大道：川汇区人民法院审

判法庭北侧 100 米路西存在“创建省级
卫生城市”内容的宣传版面，应将内容
更换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二）七一路：康湾小学东侧 100 米
路北存在“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内容的
宣传版面，应将内容更换为“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 七一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
(东南角、西南角)有空白广告栏（市工商

局所有），需投放公益广告。
（三）工农路：工农路便民点北侧路

西公交车站牌广告破损。
（四）莲花路：莲花路与八一大道交

叉口西侧路北公交车站牌广告破损。
（五）太昊路：太昊路与五一路交叉

口西侧路北公交车站牌广告破损。
（六）八一大道：八一大道与建设大

道交叉口西南角存在“创建省级卫生城
市”内容的宣传版面，应将内容更换为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责任单位：川汇区、经济开发区、市
交通局、市工商局。

针对通报指出的问题 ，各区 、各相
关责任单位要认真进行排查，及时组织
人员进行整改， 确保各项问题整改到
位。 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督
导组将于 7 个工作日后对上述问题的
整改情况进行回访，对整改不力的单位
和个人，将严肃进行追责问责。
周口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8 日


